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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女身心、智力尚未发育成
熟，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低，易
受犯罪侵害，且一旦遭受性侵
害，会给其一生幸福蒙上阴影，
危害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对幼
女特殊保护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共
识。

以强奸罪为例，根据我国
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奸淫不
满1 4周岁的幼女构成强奸罪，
不要求采取强制手段实施。对
于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任何其
他强制手段与不满1 4周岁的幼
女 发 生 性 关 系 的 ， 无 论 是 否
“明知”被害人为幼女，毫无

疑问，都要以强奸罪论处，从
重处罚。

“但实践中，有些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未使用暴力、胁迫或
者其他强制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
系，而以各种理由辩解系与幼女
正常交往，不明知被害人是幼
女，给审查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一
定困难。”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说。

因此意见规定，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对方是不满1 4周岁的幼
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
的，都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
方是幼女，予以定罪处罚。

据了解，在制定意见过程
中，各方普遍反映，应当对不满
12周岁的幼女予以绝对保护，而
且该年龄段的被害人通常外在
幼女特征也较为明显。对此意见
规定，对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
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认定
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孙军工说：“对于已满12周
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
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
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
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
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
方是幼女。”

国家工作人员性侵幼女从重处罚
四部门出台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意见指导办案

严惩性侵幼女

性侵不满12周岁被害人 认定“明知是幼女”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河南一官员强奸11名幼女案以及浙江、甘肃、贵州等地发生的侵害女童案，使政法机关打击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刻不容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4日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这部指导政法机关办案的意见将成为斩断伸向儿童“魔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利器。

今年以来，海南、安徽、河
南等地相继爆出多起教师性侵学
生案件。针对频繁发生的“校园
性侵”等犯罪，意见明确规定，
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
女发生性关系的，应当以强奸罪
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周峰指出：“我国刑法对
不满14周岁的幼女确立了特殊保
护原则。实践中，已满14周岁的
未成年少女虽然比幼女的认知、
判断能力有所增强，但其身心发
育尚未完全成熟，在日常生活、
学习和物质条件方面对监护人、
教师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存
在一定服从、依赖关系，容易在
非自愿状态下受到性侵害。”

意见明确规定，对已满14周岁

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
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
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
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
奸罪定罪处罚。

对于一些人以金钱财物作诱
饵或者作为交换，对幼女进行奸
淫的行为，周峰强调，不能以是
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
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以
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
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
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
处。”周峰说。

在实践中，个别教师借职务
之便，以辅导功课等名义，在教
室内其他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利
用课桌遮挡，对年幼学童进行猥

亵，罪行令人发指。对于此种情
形，是否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
猥亵行为才能认定为“在公共场
所当众猥亵”，实践中存在一定
争议。

意见考虑校园的“涉众性”
和“供多数人使用”的功能以及
此类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明
确规定，在校园或者游泳馆、儿
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
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
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
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相关
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
众”猥亵、强奸，属于加重处罚
情节，构成猥亵犯罪的，处5年
以上有期徒刑，构成强奸罪的，
在1 0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处
罚。

严惩校园侵害

在校园强奸未成年人 刑期加重至10年以上

意见列举的七种从重处罚情
节主要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
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
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
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
施强奸、猥亵犯罪的；进入未成
年人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的；采取暴力、胁
迫、麻醉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
女、猥亵儿童犯罪的；对不满12
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
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
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
的；猥亵多名未成年人，或者多
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造成
未成年被害人轻伤、怀孕、感染
性病等后果的；有强奸、猥亵犯
罪前科劣迹的。

“经查实，如果存在意见规
定的七种情形，检察机关在提起

公诉时应该向审判机关提出应当
从重处罚的量刑意见。”肖振猛
说。

根据意见，对于强奸未成年
人的成年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一
般不适用缓刑。对性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中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视情
宣告禁止令，禁止令将禁止犯罪分
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未成年人
有关的工作、活动，禁止其进入中
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及其他未成
年人集中的场所。

《意见》还规定，对于未成
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
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
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
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其中，康复治疗费用包括进行身

体和精神诊治所支出的费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被害
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精神和心
理上的伤害，被害人到医院进
行精神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
费，不同于精神抚慰金，该部
分医疗费用有证据证实并向被
告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考虑到有些性侵害案件发
生在校园或者幼儿辅导培训机
构，为了保障被害人损失得到
有效弥补，《意见》规定，未
成年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被
性侵害而造成人身损害，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据
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述单
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七种情形从重处罚

强奸未成年人一般不适用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24日公布了三起地方法院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例，包括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几种典型犯罪形式。在
三起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犯罪情节特别恶劣被判处死刑，显示
了政法机关加大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和决心。

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致死主犯被判死刑

【案情介绍】2010年6月至10月，被告人王佳佳伙同他人共谋强
迫他人卖淫，先后将被害人王某、周某某、张某某、王某某四名女性
骗至广东省河源市，采用殴打、恐吓、逼写欠条、拍裸照等方式强迫
上述被害人卖淫，卖淫所得全部由王佳佳等人支配。其间，17岁的
王某某一直拒绝卖淫，并趁人不备给家人发短信求救被发现，王佳
佳等人用衣架、橡胶棍、皮带等工具殴打王某某，并采用多种方式
虐待王某某，最终导致其因创伤性休克而死亡。强迫卖淫期间，王
佳佳等人还劫取了四名被害人现金、银行卡等。

【法院点评】在强迫卖淫的共同犯罪中，王佳佳提起犯意，纠集
多人参与，殴打、虐待、控制多名被害人，系主犯。王佳佳等人强迫
多人、多次卖淫，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少女，致一人死亡，犯罪情节
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
惩。法院判处被告人王佳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
法院复核核准，罪犯王佳佳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奸淫幼女多人被判死缓

【案情介绍】2012年4月，曾因盗窃罪、奸淫幼女罪、强奸罪
三次入狱的被告人杨宗樑，将上学途中的11岁被害人张某某诱骗
上其驾驶的货车，然后以送张某某上学为由，将其骗至浙江海盐
县沈荡镇某处实施奸淫。同年5月，杨宗樑在重庆市万州区对上
学途中的7岁被害人何某某谎称其母亲出了车祸，将何某某诱骗
至万州区某处实施奸淫。几天后，杨宗樑又对上学途中的9岁被
害人罗某某谎称自己是小学教师，以让其帮忙拿表册为由，将罗
某某诱骗至万州区某处实施奸淫。

【法院点评】被告人杨宗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其行为
已构成强奸罪，应从重处罚。且曾因奸淫幼女罪和强奸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9年和8年，系累犯，刑满释放后不足半年即又实施
奸淫幼女犯罪，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人杨宗樑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杨宗樑限制减刑。

猥亵多名儿童被判3年

【案情介绍】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被告人关天翼以
测试体能为由，分别将13岁女童王某、12岁男童倪某、11岁男童
谷某，骗至北京市某小区住宅楼内进行猥亵。

【法院点评】被告人关天翼为寻求性刺激，对一名女童和两
名男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关天翼猥亵多名儿
童，情节恶劣，应依法惩处。关天翼当庭表示认罪，依法可对其
酌定从轻处罚。据此，依法认定被告人关天翼犯猥亵儿童罪，判
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最高法公布三起案例

□记者 王凯 蒋兴坤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4日讯 今天，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科学家在麻风病防治研究领域取
得又一重大原创性成果：发现氨苯砜致死性药物反应——— 氨
苯砜综合症(DHS)风险基因，锁定作用位点，为麻风病治疗
进入个体化治疗阶段奠定了基础。

据省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所长张福仁研究员介绍，氨苯砜
综合症是治疗麻风病引发的严重副作用，约有0 . 5%-3%的患
者在服用特效药物氨苯砜后4-6周，会突然发生高烧、皮
疹、浅表淋巴结肿大、内脏器官受累等药物超敏综合症状，
严重者可出现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率高达11%-13%，且具有
不可预测性。这一副作用不仅使氨苯砜的应用范围大大缩
小，也成为麻风病“致死”的一大原因。

张福仁研究团队首次采用全基因组关联技术和目标区域
测序技术，对2042个氨苯砜综合症患者和对照者进行基因分
型和联合分析，成功定位第一个重大药物不良反应风险基因
位点——— 氨苯砜综合症的风险位点HLA-B*1301，该位点的
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86 . 8%、85 . 7%。

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具有一个HLA-B*1301风险等位基因，则
其使用氨苯砜后发生重症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是不具有这一基
因的人的37 .5倍；具有两个HLA-B*1301风险等位基因，则其使用
氨苯砜后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增长到110 .8倍。

将这一发现应用于临床，不仅能够通过用药前遗传易感
基因检测和风险评估，为麻风病治疗进入个体化治疗阶段奠
定基础，实现氨苯砜综合症的一级预防，大大减少甚至杜绝
麻风病致死的发生；而且也使氨苯砜这一疗效高、价格低
廉、抗感染和抗炎抗生素的临床应用领域，从目前的仅用于
麻风病，拓展到治疗艾滋病并发症、疟疾、自身免疫性大疱
病、无菌性脓疱病、血管炎、痤疮、风湿性关节炎、急性缺
血性脑中风等疾病更广阔的空间。同时，经过进一步对基因
功能、作用机理及相关应用性研究，可开发出氨苯砜风险检
测试剂盒，使检测更为经济、便捷，为氨苯砜更加广泛安全
应用，彻底消除麻风危害奠定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感染易感个体后，经过一定的
潜伏期，选择性侵犯皮肤和外周神经、晚期可致残的慢性传
染病。由于麻风菌不能进行体外培养，没有预防疫苗可用，
导致麻风病缺乏一级预防措施，20余年来新发病人不但没有
减少，现症病人也保持一定基数，全球每年仍有20余万新报
告病例，我国约有2000多例。这些病例一经确诊仍需服用氨
苯砜在内的联合化疗药物进行治疗。

这一重大成果的相关文章，今天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线发表。

揭开麻风病特效药

引发副作用之谜
我省一研究团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

奠定个体化治疗麻风病基础

□记者 刘珅 姜宏建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4日讯 经省政府同意，我省日前出台《山

东省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住房优待暂行办法》，帮助优抚对象解
决住房困难。《办法》自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两年。

《办法》认定的优抚对象享受下列住房保障待遇：符合
廉租住房保障、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优先实物配租；
符合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条件的，优先发放租赁补贴资金；
符合经济适用房供应条件的，优先选房，优先配售；符合农
村危房改造条件的，优先纳入保障范围；因自然灾害造成
住房倒塌或者严重损坏需要重新建设或者修缮的，优先纳
入灾区民房恢复重建范围。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在制定住房保障轮候规则时，采用评分排序的，应当将优
抚对象身份作为加分因素；采用摇号分配的，应当将符合
条件的优抚对象家庭单独排队。

《办法》规定，具有山东省城乡居民户口，且在山东省行政
区域内领取定期抚恤金或者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退出现役的
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复员
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退役人员、60岁以上农村
籍退役士兵、部分烈士子女，享受住房优待，在同等条件下以
家庭为单位优先享受住房保障待遇。

我省优抚对象优先

配租配售保障房
办法自12月1日起施行

（综合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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